
□市民备忘录
农业部： 7年内建成四级植保体系

近日，农业部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现代植物保护体系
建设的意见》。

根据《意见》，我国现代植
保体系建设将分两步走：

2015

年初步形成现代植保体系框
架，率先在粮食主产区建立健
全植保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
化服务体系，水稻、小麦、玉米

主产区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
和蔬菜生产基地绿色防控覆盖
率均达到

40%

以上；

2020

年全
面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植
保公共服务体系， 专业化统防
统治和绿色防控在粮食作物主
产区和经济作物优势区实现全
覆盖， 重大病虫疫情得到可持
续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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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微博已成政府与群众交流的又一平台
“平桥宣传”上线一年发布各类信息1200余条，解决群众各种诉求和困难58次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通讯员余梦周）

自去年
3

月
20

日，平桥区委宣传部在全市宣传
系统率先开通政务微博“平桥宣传”以来，该
区以互联网为平台，借助微博这一流行媒介，

及时向社会发布热点信息， 积极反映群众的
意见与心声，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开展对外宣
传工作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一个平台，传递“正能量”。 在“平桥宣
传”政务微博开通伊始，就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规划，制定微博管理实施细则，对信息发布、

运营维护、反馈受理等环节进行了规范，明确
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在发布内容上，以该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生态农村建设、全民职业教

育、居家养老服务等为主要内容，向社会各界
广泛宣传平桥区在改善民生领域取得的突出
成就；结合重大时事热点，大力开展“畅想中
国梦”、“纪念世界读书日”、“郝堂民俗文化活
动周”等专题宣传，得到了媒体和网民的积极
评论与转发，扩大了平桥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利用这一平台， 精心摘取并及时发布每日重
要新闻、突发事件、惠民信息等各类消息，及
时向群众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 传递了
“正能量”。

一条纽带，关系“民生情”。作为一个政
务微博， “平桥宣传” 积极与网民展开互
动，在文字发布的基础上，融合图片、视频

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微博快捷迅速、图文
并茂的宣传功能；在公告、标签、链接等使
用项目上及时发布天气、交通、旅游、美食
等生活服务信息， 为群众的工作生活提供
方便；在咨询窗、留言板等板块上，对群众
反映的各类问题进行认真调查核实， 并及
时反馈回复，努力做到解疑释惑，引领社会
风尚；今年

5

月份，“平桥宣传”收到一条求
助信息， 就读于信阳市五中的

13

岁男孩袁
某，被确诊为急性淋巴

T

细胞白血病，需要
做骨髓移植，手术费至少需要

60

多万元，家
里无法支付这笔巨额费用。 得知情况后，

“平桥宣传”立即在微博上号召网友为他捐

款， 平桥区部分单位和个人在看到微博后
为他进行了捐款， 这一情况也引起了其他
媒体的关注，大河网、新浪河南等媒体先后
对其情况进行了报道。“平桥宣传” 也真正
做到了及时反映民生民情， 使微博成为了
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一个政务微博，就要“有态度”。中国有
句话叫“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真正“亲民”

的政务微博，就要有所为，要做到有态度、

有承诺、有回馈，要密切关注并及时回应网
友提出的民生话题，并给出表态，以最大限
度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与监督
权。

2013

年
3

月
12

日， 有网友反映平桥区平
西路部分路段环境问题。 接到反映后，“平
桥宣传”便与相关部门联系协调，当天就得
到答复，并就处理结果进行了公示，得到了
网友的赞同和认可。言行必果，线上承诺，

线下协调， 对于网友提出的相关问题及时
反馈、积极引导、准确回应，这应当是政务
微博应有的态度。“平桥宣传” 政务微博上
线一年以来，共发布各类消息

1200

余条，制
作各类专题

10

余部， 为群众解决各种困难
和诉求

58

次， 征集相关建议
27

条， 得到了
“粉丝”的一致肯定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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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信阳， 我们会发现中心城区
规模正日益扩大， 产业集聚区已初见规
模， 各种高层建筑也如雨后春笋拔地而
起……这是我市经济飞速发展、 城市化
进程加快推进的标志。

然而，就在这令人欣喜的风景中，本
报记者在市区调查中却发现了让人担忧
的情景： 部分小区内滞后的消防基础配
套设施、广大市民淡薄的消防安全意识、

消防管理责任的互相推诿等， 这些问题
如同“定时炸弹”，给城市安全带来隐患。

特别是今年
5

月至
6

月， 全国各地陆续发
生的几次火灾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消防
安全的警钟，在城市的发展建设中，我们
必须清晰的认识到：有建设亦要有保护，

消防安全必须先行。

安全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城
市规模越大、发展越快，隐藏的安全风险
也会随之升高。如果没有消防作保障，谁
能保证漂亮的城市面貌与市民的生命财
产，不会因火灾而付之一炬？作为一座已
经拥有近

640

万常住人口的城市，消防安
全问题容不得一点侥幸心理， 消防工作
必须做到防患未“燃”，明确责任主体，实
行零容忍，才能彻底消除城市火灾隐患。

防患未“燃”，必须加强消防安全意
识。据有关统计，发生的火灾中

80%

以上
都是由于安全意识不足而导致的， 而死
亡人数较多的火灾，

70%

是人们不懂得
逃生，不懂得扑救火灾酿成的。正因为薄弱的消防意识，也使得
我们看到居民社区建筑缺少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一些市民心安
理得地将杂物堆放在消防门上，将私家车停放在安全通道内。社
区的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这种淡薄的消防安全
意识就是对生命的怠慢。

防患未“燃”，更要明确消防责任主体。调查中发现，一些社
区管理责任主体对于公共消防安全工作仍旧相互推诿， 导致对
存在的隐患和问题不能及时改正，消防安全工作仍流于形式，等
到出了问题才再追究谁的责任就为时晚矣。 一方面管理职责要
明确到具体部门、具体责任人，另一方面，各责任主体部门也要
齐抓共管，一同负起责任来，如此，城市的安全保障系数才能得
到根本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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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记者接到市民谢女士的
投诉， 称自己在中山北路某服装店
打工时遇到了店家不签合同、 乱扣
工钱、随意开除等不公正待遇。暑期
也是大学生兼职、实习的高峰期，不
少商家纷纷打出招聘启事， 那么劳
动者在暑期打短工时， 会遇到哪些
陷阱， 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
益呢？

事件回放
谢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是在网

站上看到了服装店的招聘广告，上
面写的是月薪

2000

元， 但是在上班
数天后， 才得知自己的薪水构成是
“底薪

+

销售提成”， 实际底薪
1800

元， 月销售额达到
4

万， 才能拿到
1900

元，但据记者了解，无论月销售
额是多少，均无

2000

元底薪的标准。

谢女士和店家双方并未签署任何书
面形式的劳动合同。

6

月
1

日，谢女士
正式上班，吃饭休息时间为中午

1

个
小时，晚餐半小时。某天，在吃饭时
间内有顾客进店购物，无人接待，店
家遂将吃饭时间缩短为半小时和

20

分钟。

6

月
7

日晚
21

点
40

分，因仍有顾
客在店内购物，店员均未下班，随后
店家还安排谢女士打扫店内卫生。

由于时间较晚， 谢女士随意打扫了
一下，谁知第二天（

6

月
8

日，周六）就
接到了店家的电话， 称其已被解雇
并通知她到店结账， 原本应发

600

元， 店家称其违反有关规定， 要扣
200

元，实发
400

元。

店家态度
6

月
15

日下午，记者来到该店，

在出示了相关证件后，提出想要采
访该店店长或相关负责人，不料该
店内一名李姓店员始终以“工作
忙”、“没店长”等理由搪塞记者。记
者随后在店面前张贴的招聘海报

前拨打上面提供的招聘电话，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在记者拍
照留证时，李姓店员冲出店来对记者说：“你们拍什么拍，你们
这是违法的。”记者随后告知其采访目的，不料待记者拿出录
音笔时，李姓店员甩下一句“我就是不接受你们采访”后转身
离去。

随后，记者对该店内的其他店员进行了暗访，了解到该名
李姓店员实际就是该店老板。 由于其他店员均在该店交有押
金（从第一个月工资内扣除），不敢当面指证老板。其中一名店
员告诉记者，自己准备月底辞职，并表示如果自己在讨薪、拿
回押金等问题上受到老板刁难， 希望记者能够帮助其维护自
身权益。

法律援助
那么针对谢女士这段经历，她遇到了哪些陷阱，劳动者该如

何避开呢？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为此，记者采访了河区五
里墩司法所所长刘国华， 他说：“尽管谢女士打工仅仅经历了七
天，但她所遇到陷阱也是很多人经常遇到的。一是未签署任何书
面的劳动协议（合同），按照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即便只做一
天工，都要与招聘单位签订劳动协议；二是避开高薪陷阱，针对
谢女士“底薪

+

销售提成”的这种情况，由于应聘时并未说明，实
际上已经构成了招工欺诈；三是按照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
动者一周劳动时间不得超过

40

小时， 谢女士每天要工作
11

个小
时，超出部分可以要求对方支付加班工资。

部门观点
河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洪昌林告诉记者， 监察大

队每年也经常接到类似谢女士这样的投诉， 但往往在工作组实
地调查时，会面临着无法取证，或者很多人尤其是打工者因为私
人的原因，不愿意透露相关的细节，导致很多投诉不了了之。

洪昌林提醒广大求职者，如果是在网上看到的招聘信息，

要注意保存原始网页或者截图等证据， 现在招聘信息比较泛
滥，各种网站、小广告刊登的招聘信息鱼龙混杂，不可轻信广
告，工作前要先对用人单位有个全面的了解，如有无营业执照
和固定办公场所、经营状况如何等，谨慎选择；如果没有签订
劳动合同，那么平时要注意收集有关劳动关系的证据，如考勤
表、工牌、工资单等；目前我省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

1100

元，

正常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
8

小时，某些职业因为行业需要会适
当延长劳动时间，但需经过报批、有关部门审批合格后才可执
行；即使根据劳动协议，有每天工作时间的规定，在超出

8

小时
以后，超时时段也可以要求支付

1.5

倍的工资；如果是法定节
假日，则需支付

300%

的报酬，周六、周日等休息日，则需要支
付

200%

的报酬； 如果用工单位以种种理由克扣劳动者报酬，

不得超过所支付报酬的
20%

，而如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则
不允许克扣工资。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如果有市民在河区
内发生劳动纠纷， 可拨打河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值班电话
6692800

进行投诉。

记者调查时发现， 有超过一半的人都表示自己身边亲人或
者朋友曾在暑期打工时，吃过或大或小的亏，但绝大多数人往往
因为损失并不大，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愿举报也
不愿提供相关材料，任商家欺诈。本报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市民
呼吁、奔走，既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也能让商家规
范用人制度。

0.4米宽的险桥村民走了30多年

东双河镇付河村村民期盼架起一座幸福桥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见习记者
周亚涛）一条长约

60

米，宽
0.4

米的险
桥横跨在东双河镇的付河上，

30

多年
来，该桥一直连接着付河村下辖的上
张咀等六个村民组和通往东双河镇
的道路。

昨日， 记者在河区东双河镇
付河村采访时， 见到村委会主任彭
贵成。他告诉记者，这座桥建于上世
纪

70

年代。 当时村里没有充裕的资
金修建大桥， 但考虑到

1600

多名村
民的生活生产需求， 村委会就找到
铁路部门， 要到一段破旧的铁轨和
废弃的水泥电线杆， 就用这些废料
搭建起这座险桥。桥建好后，多次遭

遇洪水冲击， 每次洪水过后都要修
补。对此，我们村委会曾多次向东双
河镇反映险桥的问题， 但镇里每次
都答复缺少资金， 暂时无法修建一
座大桥。

记者发现， 离险桥不远处就是
付河村中心小学，每天要有上张咀
等

6

个村民组的
150

多名学生走过
险桥去上学。每到夏季暴雨或者冬
季下雪时学生都要绕道两公里远
的

107

国道才能去上学。 付河村中
心小学副校长王祖军告诉记者，每
学期都会发生有学生从险桥上掉
进河里的事情， 虽然河水只有

1

米
多深，每天上下学都有家长护送孩

子过桥， 没有发生过大的事故，但
是一直存有安全隐患，学校领导也
向镇里反映过这个问题，但一直也
没有解决。

随后， 记者来到河区东双河
镇。 镇宣传委员许德银告诉记者，由
于自己刚调到宣传部门，对于付河村
上的险桥了解并不清楚，由于主管交
通的刘伟副镇长不在办公室，无法立
即给予答复，承诺会在向有关领导汇
报后立即给予记者答复，但是截止到
发稿时，记者仍未得到东双河镇镇政
府的答复。

对于如何处理付河村的险桥问
题，本报将会继续关注。

图为村民小心翼翼地过桥。 本报见习记者周亚涛摄

□

本报记者孙浩然张诗绮

保监会： 研究确立车险欺诈举报奖励制度

保监会近日下发《关于加强
反保险欺诈工作的指导意见》，

将严厉打击车险领域欺诈行为。

同时， 研究建立举报奖励制度，

探索建立行业内黑名单
共享制度。当前，车险业
务已占财产险公司业务
的
70%

，车险领域的违法
犯罪活动日益频繁。

《意见》指出，治理

机会型欺诈以预防为主， 健全
体制机制，加强宣传教育；治理
职业型欺诈以打击为主， 集中
惩治团伙欺诈和职业欺诈。

□

郭靖
□每周观察


